
 

群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一一二年度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

 
一、 時  間：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日(星期二)上午九時整 

二、 地  點：桃園市楊梅區和平路 188號 (本公司四樓訓練教室)  

三、 召開方式：實體股東會 

四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111年度營業報告 

(二)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

(三)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

(四)111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

(五)募集公司債原因及有關事項說明 

五、 承認事項： 

(一)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

(二)111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

六、 討論事項： 

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案 

七、 臨時動議 

八、 散會 

 

  



【報告事項】 

第一案： 

案  由：111年度營業報告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本手冊第 5~6頁附件一。 

 

第二案： 

案  由：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 111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，請參閱本手冊第 7頁附

件二。 

 

第三案： 

案  由：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、依據「公司章程」第十九條規定辦理。 

(二)、111 年度擬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22,000 千元及董事酬勞新台

幣 5,500 千元，上述酬勞均以現金方式發放，並授權董事長

訂定發放日。 

(三)、上述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與 111 年度費用估列並無

差異。 

 

第四案： 

案  由：111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、依公司章程第 20條規定，分派股息及紅利如以發放現金之方

式為之，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，及出席董事

過半數之決議為之，並提報股東會。 

(二)、本次提撥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385,202,202 元，每股配發新台

幣 7元，按比例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配發不足一元之

畸零款合計數，列為公司之其他收入。另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

基準日、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(三)、嗣後如因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而使股東配息率因

此發生變動需修正時，授權董事長調整之。 

 

第五案： 



案  由：募集公司債原因及有關事項說明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等需求，發行國內第一次

無擔保轉換公司債（代號 66641），發行條件及募集情形請參閱下

表。 

名 稱 群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

核 准 發 行 日 期 及 文 號 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年 5月 3日金管證發字第

1110340145號函 

募 集 原 因 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 

發 行 總 額 新台幣 505,000,000元 

面 額 新台幣 100,000元 

發 行 價 格 新台幣 101元 

發 行 日 期 111/5/30 

發 行 期 限 3年期(111年 5月 30日~114年 5月 30日) 

票 面 利 率 票面年利率 0% 

還 本 付 息 方 式 

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本轉換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 0%，故

無需訂定付息日期及方式。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(以

下簡稱「債券持有人」)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

通股，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，或本公司

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，本公司於本轉換公司

債到期時以民國 114年 6日 13日為還本付息之款項支付

日，依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。 

發 行 時 轉 換 價 格 每股新台幣 96元 

最 新 轉 換 價 格 每股新台幣 90元 

轉 換 期 間 111年 8月 31日~114年 5月 30日 

代 理 付 款 暨 轉 換 機 構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

資金運用及計畫執行情形 
已依計畫於 111年第二季全數用於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

營運資金，100%執行完成 

轉 換 情 形 

截至 112年 4月 1日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日止，債券持

有人以申請轉換新台幣 20,900,000元，累積以轉換普通

股 232,215股 

【承認事項】 

第一案：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提請 承認。          

說  明：本公司民國 111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，並經安

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于紀隆會計師及林恒昇會計師查核簽證

完竣，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。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，業

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，依法提請股東常會承認，請參閱本手冊



第 5~6頁附件一及第 8~23頁附件三。 

決  議： 

 

第二案：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111年度盈餘分配表案，提請 承認。               

說  明： 

(一)、本公司民國 111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29,159千元，另加計調

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525,994 千元後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

新台幣 1,155,153 千元，經提列民國 111 年度百分之十法定盈餘

公積新台幣 63,443 千元及調整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

換差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7,552 千元後，計可供分配盈餘為

新台幣 1,099,262 千元，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分配股東現金股利

為新台幣 385,202千元。 

(二)、本公司民國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： 

民國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 

說明 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期初未分配盈餘-86年度以前  161,943  

期初未分配盈餘-87-98年度  105,771,607  

期初未分配盈餘-99年度以後  414,788,302  

期初未分配盈餘小計(IFRS)  520,721,852  

加：111年度稅後純益  629,159,346  

加(減)：本公司退休金精算利益  5,271,936  

可供分配盈餘  1,155,153,134  

分配如下：  
 

提列法定公積 10%  63,443,128  

提列(迴轉)特別盈餘公積-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

換差額 (7,552,174) 

股利-7元現金股利(註 1)  385,202,202 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 714,059,978  
 

註：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，分派股息及紅利如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，授權

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，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為之，並提報

股東會。 

註 1：股利分配金額係依據本公司 112 年 2 月 24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55,028,886

股為計算基礎。    

董事長：陳安順            經理人：李榮坤         會計主管：沈錦味 

 決  議：  



【討論事項】 

第一案：（董事會提）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、為配合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，爰修正本公司股東會

議事規則部分條文。 

(二)、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本手冊第 24~27頁附件四。 

(三)、敬請  決議。 

決  議：  

 

【臨時動議】 

 

【散    會】 

 


